




滑卫复〔2025〕7号                    签发人：徐建立

公开结果：是                            办理情况：A

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第212号
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李佩娟代表：
您提出的大寨中心卫生院是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乡镇卫生院，大寨中心卫生院次中心建设于2024年11月底通过验收，因前期在卫生院基础建设、信息化建设、设施设备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根据《关于印发河南省县城医疗卫生次中心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豫卫发〔2024]2号文件精神，应当将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等发展建设支出和日常运行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目前卫生院资金困难，亟需政府部门给予相关政策倾斜与资金支持，维持卫生院持续发展。建议:卫生部门给予相关政策倾斜与项目资金支持，加快大寨卫生院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助力大寨卫生院发展成为豫北名院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按照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提升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厅文〔2023〕30号文件精神，中心乡镇卫生院提质升级，根据人口、交通、经济发展等因素，在县(市、区)城区之外，每个县(市、区)选择不超过3所中心乡镇卫生院建成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参照二级综合医院标准，扩大单体规模，健全临床科室设置，配齐诊断治疗设备，至少能够识别和初步诊治100种常见病、多发病，基本达到二级综合医院服务能力，具备全专结合、医防结合、中西医结合、医养结合、安疗结合服务功能。通过验收的，省财政给予每所500万元奖励性补助。(责任单位: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
1、 强化政策对接与资金争取
1、主动对接省级奖励政策：指导大寨卫生院进行省财政500万元奖励性补助申报工作，对照《河南省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提升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要求，整理验收材料、资金使用规划及服务能力提升报告。同步积极争取对接省卫生健康委、财政厅等部门，争取项目资金支持。同时，按照《河南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推动医疗卫生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的通知》、《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将大寨中心卫生院纳入河南省县域医共体设备更新范围，享受设备购置专项补贴。大寨中心卫生院设备更新采购32排CT一台、悬吊式DR一台、台式彩超一台，经省级统一招标，已签订供货合同。
2、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县卫健委谋划了大寨中心卫生院能力提升项目，新建综合服务楼1栋，该项目申报了2025年第二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2025年5月通过了国家发改委、国家财政部审核，目前正在河南省财政厅进行评审，预计下达专项债劵1400万元。项目实施后能够满足全镇人民的医疗需求。
二、强化对口支援，深化服务能力提质工程
持续对照《社区医院基本标准》及二级综合医院服务能力要求，重点强化急诊科、内科、外科等临床科室建设、打造区域特色专科：由县人民医院派驻2人专家团队驻点帮扶，填补2项以上技术空白；每周开展教学查房、手术示教，指导建立标准化临床路径，确保能诊治100种常见病、多发病。
三、完善品牌建设
[bookmark: _GoBack]推进“豫北名院”品牌建设。县卫健委指导大寨中心卫生院制定发展规划，围绕 “全专结合、医养结合” 定位，打造县域医疗次中心，2025 年力争门急诊量同比增长15% 以上，住院人次增长10%以上；
联合宣传部门开展 “名医下乡”“健康大寨” 等主题活动，通过媒体宣传特色专科技术及典型病例，提升区域影响力。
感谢您对滑县卫生健康事业的关系和支持，欢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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